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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丽政发〔2026〕4号

东丽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

东丽区田长制工作方案的通知
各街道办事处，各委、办、局，各直属单位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区人民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研究确定，《东丽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东丽区田长制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东丽政发〔2020〕11号）废止。
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

2026年2月6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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